
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
填报单位：福州市财政局 日期：2025年6月26日

序号 检查事项 子项名称 检查依据

1
会计监督检查
（含5个子项）

1.会计账簿设置情况的监督检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
2.《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》 （2001年财政部
令第10号）

2.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
资料真实、完整情况的监督检查

3.会计核算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情况的监督
检查

4.会计人员任职资格情况的监督检查

5.会计档案的建立、保管和销毁情况的监督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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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事项 子项名称 检查依据

2
预算监督检查
（含3个子项）

1.预算的编制、批复、调整和决算情况的监督检查 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2.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27
号）   
3.《福建省财政监督条例》（闽常〔2005〕4号）
（2005年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十六次会议通过）
4.《财政部门监督办法》(2012年财政部令第69号)
5.《中共福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市财
政局职责和机构编制调整的通知》（榕委编办〔
2018〕140号）

2.预算资金征收、解缴、退库、收纳、划分、留解
、退付、支出、拨付和使用效益情况的监督检查

3.政府债务的管理及债务资金使用效益情况的监督
检查

3
政府采购活动和代理机构的监督检查

（含5个子项）

1.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
况的监督检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2.《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》（2004年财政部
令第19号）
    

2.采购范围、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的监
督检查

3.政府采购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的监督检查

4.政府集中采购招标及资金管理

5.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标准和采购结果公布的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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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事项 子项名称 检查依据

4 财政票据印制、使用、管理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无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
2.《财政票据管理办法》（2012年财政部令第
70号，2020年财政部令第104号修改）

5 地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的监督管理 无

 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
 2.《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
（2007年财政部令第47号）
 3.《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国有
金融资本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闽委发〔2018〕
23号）

6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 无
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38
号）

7
代理记帐机构及其从事代理记帐业务情况的监

督检查
无 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2016年财政部令第80号）

8
资产评估行业的监督检查

（含3个子项）

1.本行政区域内非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资产评估机
构（含省外资产评估机构在福建省的分支机构）的
监督检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
2.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(2017年财政
部第86号令)（2019年财政部令第97号修改）
3. 《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实行
属地管理的通知》（闽财监〔2021〕5号），决定将
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实行属地管理。

2.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监督检查

3.资产评估协会的监督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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